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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企業之政府產業補助等相關計畫與資源 (113 年 1 月 15 日整理) 

其他資源 內容 

台中市原民會 

提供原住民企業 

之產業補助 

 補助對象及條件：營業所在地設於本市繼續滿六個月以上，且未滿

五年，並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有案，具有合法設立登記之原住民機
構 、法人或團體證明書。 

 補助範圍及標準： 

1. 購置營運財物等相關費用：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整。 

2. 水電、房租及通訊等費用：每月以補助新臺幣二千元為上限，補

助期限至多一年，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3. 業務或技術研習之經費：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整。 

 前項補助項目可擇一申請或全部申請，惟最高補助總金額計新臺幣二萬元整。 

 詳細內容依主辦單位公告之要點等相關事宜為準，相關事項可致電 

04-22289111#50210 廖先生 

促進原住民族就業

獎勵計畫 

 

 獎勵對象：30歲以上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受雇勞工。 

 原住民勞工於113年 1月 1日起，連續在職同一用人單位達 3個月

後，可申請就業獎勵津貼每月 3,000~10,000 元不等。(獎勵勞工) 

 以113年 1月至 12月實際在職月數為準，至多獎勵 12個月為限。申
請期間分為 4個梯次： 

第一季：113年 4月 1日起至 113年 4月 10日止。 

第二季：113年 7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10日止。 

第三季：113年 10月 1日起至 113年 10月 9日止。 

第四季：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月 9日止。 

 詳細內容依主辦單位公告之要點等相關事宜為準，諮詢專線 0800-066995。 

勞動部補助 

企業 

僱用弱勢失業勞工 

 

 雇主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僱用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經就業諮

詢發給僱用獎助推介卡之失業勞工。雇主須連續僱用勞工滿 30日，始得於

僱用滿 30日之日起 90日內，提出僱用獎助之申請。 

 企業聘用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連續達 3個月以上。 

2. 失業期間連續達 30日以上之特定對象：高齡者、年滿 45歲至 65歲失業者、

身心障礙者、長期失業者、獨力負擔家計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等。 

 獎勵金額：每月 9,000~15,000 元不等。(獎勵雇主) 

 詳細內容依主辦單位公告之要點等相關事宜為準，請洽各地就業服務站諮詢。 

原住民就業服務- 

求職、求才、職訓 

 原住民族人求職、原住民企業求才，可洽原住民族就業服務專線

0800-066995 或台中市原民會就業服務站 04-25255398。 

 提供 企業求才、就業媒合、就業權益、職業訓練、返鄉工讀、 

青年職場體驗、中高齡就業計畫、技術士證照獎勵金 等相關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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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金貸款業務 

 

 原住民族人及企業有資金之需求，歡迎致電諮詢 0800-508188。 

 年滿 18歲至 65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無票債信不良紀錄、 

具有穩定還款能力，符合規定者，皆可提出貸款申請。 

✓ 一般勞工及軍公教人員：微笑貸(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 20 萬元。 

✓ 原住民企業及農林漁牧：微笑貸(生產用途)，最高 50 萬元。 

✓ 原住民企業及農林漁牧：事業貸款週轉金最高 500 萬元

及資本支出貸款。 

原住民族財務協處

一站式服務 

 

凡債務欠款致信用不良註記，且有意辦理 債務協商、更生、清算 之族人，

可申請財務協處一站式服務，連絡電話 0800-508188#4。 

原住民企業 

創新創業輔導計畫 

 

 補助原住民創業及原住民企業創新研發，詳細內容請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13

年度公告之要點等相關事宜為準。(往年創業最高補助金為 100 萬元、創新研發

最高補助為 250 萬) 

 原住民企業補助資訊請關注相關網站。 

           

 


